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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良師是教育成敗的關鍵人物，又良師的孕育栽成取決於師資培育制度良窳。我國師資

培育制度源自民國初年的師範教育，至今走過百年歷史，曾經奠基九年國民教育成

功，提升人力素質而創下七 O 年代經濟奇蹟，成為「良師興國」的實證。但為因應

教育變遷，於 1994 年將一元計畫公費制，改為多元儲備自費制；然而改革至今，師

資培育品質受到諸多質疑與挑戰，再度改革聲浪蜂湧而出，爰本文以師資培育法規、

政府出版之歷史文件及學者文獻探究我國師資培育制度的沿革，了解過去制度設計與

改革的理想目標，分析其實施衍生的質疑與問題，從探究制度沿革以見證過去，反省

現在，據以鑑往知來，找尋未來制度興革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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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uvtcev"

"

An excellent teacher plays a key role in education, leading the way to success, warding 
against failure. Excellent teachers depend on the success and merits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However, the system in Taiwan derives from th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developed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which was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This system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to the successful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program,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prosperity of modern Taiwan. In view of the 
education reforms in 1994, it changed the single track planning by public expense into the 
multi-track talent-reservation planning by personal expense. This article quotes from 
government publishe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scholarly literature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reveals the ideals of the past, and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s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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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國家建設靠人才，人才培育賴良師，良師興國，良師是教育成敗的關鍵人物；而

良師的孕育栽成，取決於師資培育法制、政策與相關措施之貫徹（陳益興等人，2009）。

觀察我國師資培育制度從一元的師範教育體制改革成為師資培育制度，期待以多元培

育、自由競爭來提升師資素質；然而至今，師資培育雖有多元管道卻未見多元優質特

色，相關制度效能深受諸多質疑，檢討聲浪蜂湧而至（吳武典等人，2005；紀金山，

2008；高強華，2004；教育部，2010a；陳益興等人，2009）。其次，值此知識經濟全

球高度競爭時代，各先進國家莫不以提高教育品質、普遍提升國民素質、加強人才培

育，以強化國家競爭力，相關配套措施都以師資培育制度改革、提升師資素質為根本，

教師品質保證已為國際教育趨勢（Lin, Wang, Spalding, Klecka, & Odell, 2010; Obama, 
2011）。 

是以，師資培育制度良窳攸關師資培育素質，影響國家教育績效甚鉅，然我國師

資培育制度走過百年歷史，曾是「良師興國」的實證，有其優良傳統，亦有歷史沉痾，

雖歷經數次改革，時至今日制度良窳仍備受挑戰。爰本文以師資培育法規、政府出版

教育年鑑、年報等文件交叉分析及學者文獻探討，期以回顧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探討

制度沿革、制度問題，瞭解其利弊得失，並藉優良傳承、除弊興利以展望未來，盼我

國師資培育制度能再宏遠教育績效。 

貳、我國師資培育制度的回顧 

回顧制度了解沿革可以深刻連結根源感，並從歷史見證過去，反省現在，據以鑑

往知來。因此，就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沿革分析，一般常以簡約解釋為：一元化、計畫

性、公費制、分發制，轉型為多元化、儲備性、自費制、甄選制等。然而，從整全的

師資培育體系及其運作觀察，我國師資培育制度可從師資培育法制、培育機構與管道

及培育制度規準之變革等三層面探究理解： 

一、師資培育法制之變革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雖屬殖民政治的產物，但從法制分析，顯示我國師資培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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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脫離殖民政治，而有自主專業的法制體制。其歷史脈絡可從以下層面觀察：（一）

民初至光復時期；（二）光復初期；（三）師範教育法時期；（四）《師資培育法》時期： 

（一）民初至光復時期（1945 年之前）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源自光緒 23 年（民國前 15 年）於南洋公學特設「師範院」，

為師範教育之始，民國元年之後法制如下（教育部，1974）： 
1. 1912 年（民國元年），蔡元培任教育部部長時，將優級師範學堂改稱高等教育師

範學校（培育中學師資），初級師範學堂改稱師範學校（培育小學師資），我國師

範教育制度至此始備。 
2. 1922 年，教育部公布「六三三」學制，原有師範學校配合將前三年改稱前期師範

（培育小學師資），後三年改稱後期師範（培育中學師資），另高級中學得設師範

科訓練小學教師；高等教育師範學校陸續升格為大學。 
3. 1932 年公布《師範學校法》之重點為：（1）師範學校由政府辦理，並脫離中學而

單獨設立；（2）師範大學應力求合於訓練中等學校師資之目的，有別於普通大學；

（3）師範教育不收學費，並由政府供給膳宿制服書籍為原則；畢業後指派服務，

期滿發給畢業證書而後始得自由應聘（即公費分發制）。準此，確定了師範學校

的地位，也成為臺灣光復之初建置師範教育的參照基礎（師範學校法，1932）。 
4. 另就臺灣推動師資培育之緣起，早在 1945 年之前，臺灣的師資培育源於日據時

期，1896 年依據《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在國語學校設置師範部培育國小

部師資，成為師資培育濫觴。 

是以，臺灣的師範教育肇基於日據時期之殖民教育政策需求，雖有其殖民政治意

義，但對我國近代師範教育制度之開創與發展時有奠基作用，有其歷史上的意義（教

育部，1984，1996）。 

（二）光復初期——依據《師範學校法》時期（1945~1979 年） 

臺灣光復後為因應國民教育需求，政府積極推動師資培育政策，並建立師範教育

體制，尤其在 1949 年政府退守台灣之後，以日據時期所建置的師範體制基礎，並延

續適用大陸時期之法制，但亦隨之漸進修正與重建而有台灣自主之法制體系。其過程

如下（教育部，1974，1984，1996）： 

1. 國小師資培育 

主要依據 1932 年制定的《師範學校法》及 1933 年公布《師範學校規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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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45 至 1957 年於臺灣之北中南東設立九所師範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以養成國

民小學之健全師資；1960 年起又陸續將臺灣省各師範學校改制為三年制師範專科學

校，招收高中高職畢業生在校修業 2 年，在校外實習 1 年；1963 至 1967 年再陸續改

制為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修業 5 年（詳表 1）（教育部，1974，1984，

1996）。 

2. 中學師資培育 

主要依據 1938 年頒行之《師範學院規程》，1946 年設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為中

學師資培育機構，招收高中高職畢業生修業 4 年；1948 年公布《大學法》，依《大學

法》及相關的法律與行政命令為主。其後，為教育品質的提升與革新，政府於 1955
年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學院與彰化教育學院也先

後完成改制。至此，因有法出多元的情形窒礙師範學院的健全發展，爰有制定《師範

教育法》的呼聲，於是促成 1979 年《師範教育法》之立法通過及頒布實施，奠定我

國師範教育的法源依據，使得師範教育制度更趨健全、完備（詳表 1、表 2）（教育部，

1974，1984，1996，2010b）。 

（三）《師範教育法》時期（1979~1994 年） 

1979 公布施行《師範教育法》，以培養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教師及其他教育專業

人員為目的，並兼顧教育學術之研究；同時將幼稚園、小學、中學的師資培育提升至

四年制大學的程度，其過程為 1987 年，9 所師範專科學校 1 校改為臺北市立師範學

院，其他 8 校全部改為省立師範學院；1991 年除臺北市立師範學院之外，全部改隸

中央為國立師範學院，俟後有嘉義、臺南、臺東整併或改制為一般大學；2005 年 6
所師範學院再改制為教育大學，2008 年花蓮教育大學與東華大學整併。至此，培育

小學師資的師範體系剩下 5 校。至於中等師資培育，於 1980 年前完成設立北、中、

南各一所師範大學或學院，並於 1989 年完改制為師範大學。 

綜觀我國師範教育體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期間由於光復初期國民教育需求，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當時都面臨師資數量嚴重缺乏，師資的補充與培養實為

教育工作的重要課題。因此，在政府有計畫的培育政策，積極擴充師範學校，建置專

業而有特色的師範教育體制（詳表 1、表 2）（教育部，1984，1996）。 

（四）《師資培育法》時期（1994 年至今） 

《師範教育法》實施十餘年後，正值歐美主要的社會思潮、教師的工作特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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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失業等政治因素、傳統因素各種思潮的衝擊，同時亦因我國社會快速的變遷，政

治上的解嚴、經濟上的自由化、教育的市場化取向、以及社會多元價值的發展，使得

政府的師資培育政策及其所維護的師範教育體系，受到嚴厲的質疑與挑戰（陳奎憙，

1998，頁 5）。因此，教育部為順應教育潮流，特將師資養成方式結合師徒的傳授、

能力本位的要求及證照的落實等三方面力量融合，提出修正《師範教育法》；惟歷程

經立法院委員會審查過程將其更名為《師資培育法》，並於 1994 年公布實施。自此，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改變師範教育一元培育制度，進入師資多元培育的新里程碑（立法

院，1979a，1979b）。 

 
綜上觀察，我國師資培育法制，源自大陸時期的師範法制及日據時期所建置的師

範體系，雖有殖民政治色彩及民族國防教育意涵，但因政府積極的教育建設、陸續修

法、重建法制，至 1979 年公布《師範教育法》，完備建置了一元公費分發的師範教育

體制；其後，1994 年續修正為多元自費儲備制的《師資培育法》，至今修法 11 次。

是以，我國已然建置了自主本位而有特色的師資培育法制，我國師資培育機構由師範

學校、師範專科學校、師範學院、師範（教育）大學乃至一般師資培育之大學，培育

師資學歷從高中、專科（三專、五專）漸進提高到大學，我國師資學歷亦有逐漸提高。 

二、培育機構與管道之變革 

我國師資培育機構源自師範體系，並於 1994 年改為多元管道培育，開放一般大

學參與師資培育，概要其變革如下： 

（一）師範體系階段 

我國師範體系負責中等師資培育，概指北、中、南的臺灣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

學及高雄師範大學等 3 所師範大學，自始即以大學階段培育師資。至於國小、幼教師

資培育之師範體系，概指 9 所師範學院，其發展過程包括以高中階段培育師資之師範

學校時期、以五專階段培育之師範專科學校，乃至以大學培育之師範學院、教育大學，

九所學校亦因教育部政策規劃；其間，有嘉義、臺南、臺東等師範學院及花蓮教育大

學，因整併或改制為一般大學而退出師範體系，現存 5 所教育大學，其發展詳如表 1、

表 2（教育部，1984，199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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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師範體系¤教育大學成立與沿革"

 現今校 
     名 
年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國立嘉義

師範學院 
2000 年退出

國立臺南

師範學院 
2003 年退出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國立臺東

師範學院 
2003 年退出 

國立花蓮

教育大學 
2008 年退出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1895 芝山嚴學堂        芝山嚴學堂

1896 日據時期 頒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 

1896 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        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 

1899     臺南 
師範學校     

1918     
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 
臺南分校 

    

1919     臺灣總督府

臺南師範學校
    

1920 臺灣總督府 
臺北師範學校        臺灣總督府

臺北師範學校

1923   臺灣總督府 
臺中師範學校       

1927 臺北第二 
師範學校(分)        臺北第一 

師範學校(分)
1932 大陸時期" "頒布《師範學校法》"

1940  臺灣總督府
新竹師範學校

   臺灣總督府
屏東師範學校

   

1943 臺北師範 
學校 (併)  

臺灣總督府 
臺中師範 
專門學校 

     臺北師範 
學校 (併) 

1945 臺灣光復"

1945 省立臺北 
師範學校(分) 

省立臺中師範
學校新竹分部

省立臺中 
師範學校      省立臺北女子

師範學校(分)

1946  省立新竹 
師範學校   省立臺南 

師範學校 
省立屏東 
師範學校    

1947        省立花蓮 
師範學校  

1948       省立臺東 
師範學校   

1957    省立嘉義 
師範學校      

1961 省立臺北師

範專科學校         

1962     省立臺南師
範專科學校

    

1963   省立臺中師

範專科學校       

1964        省立花蓮師

範專科學校 
省立臺北女子

師範專科學校 

1965  省立新竹師
範專科學校

   省立屏東師
範專科學校

   

1966    省立嘉義師

範專科學校
     

1967       省立臺東師

範專科學校  臺北市立女子

師範專科學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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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現今校  

     名 
年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國立嘉義

師範學院 
2000 年退出

國立臺南

師範學院 
2003 年退出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國立臺東

師範學院 
2003 年退出 

國立花蓮

教育大學 
2008 年退出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1979 頒布《師範教育法》"

1979         臺北市立師

範專科學校

1987 省立臺北 
師範學院 

省立新竹 
師範學院 

省立臺中 
師範學院 

省立嘉義 
師範學院 

省立臺南 
師範學院 

省立屏東 
師範學院 

省立臺東 
師範學院 

省立花蓮 
師範學院 

臺北市立 
師範學院 

1991 國立臺北 
師範學校 

國立新竹 
師範學院 

國立臺中 
師範學院 

國立嘉義 
師範學院 

國立臺南 
師範學院 

國立屏東 
師範學院 

國立臺東 
師範學院 

國立花蓮 
師範學院  

1994 頒布《師資培育法》"

2000    國立嘉義

大學 (併)      

2003     國立臺南

大學 (併)"  國立臺東

大學 (併)   

2005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國立花蓮
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2008        國立東華

大學 (併)  

資料來源：整理自(1)教育部（1996）。第五篇——師範教育。載於教育部教育編纂委員會（編

著），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第六次（頁 1069-1144）。臺北市：正中。(2)各校網站。 
 
 
表 2 
我國師範體系¤¤師範大學成立與沿革"

     校名 
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946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

1955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   

196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省立高雄師範學院 

1971 " 臺灣省立教育學院  

1980 " 國立彰化師範學院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 

1989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資料來源：整理自(1)教育部（1996）。第五篇——師範教育。載於教育部教育編纂委員會（編

著），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第六次（頁 1069-1144）。臺北市：正中。 
(2)各校網站。 

"

"

（二）多元培育階段 

依據 1994 年《師資培育法》，所謂多元培育包括機構的多元、管道的多元。本文

以 1994 年「多元培育制度改革」、2004 年「多元培育達高峰」、2011 年資料比較分析

之（教育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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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構多元 

係指師資培育之大學，包括師範體系、設有師資培育學系或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

大學。在機構的數量上，在 1994 年以前由 12 所師範體系學校及政治大學教育系所培

育師資，逐年擴增至 2004 年最多有 75 校，復因少子女化、教師甄選獲聘率降低，培

育機構退場後 2012 年剩 55 校（詳表 3）。又觀察核定培育數量，至 2011 年，一般大

學（含科技大學）47 校，幼稚園師資核定培育 607 人（占 66%）、國民小學師資核定

培育 1,101 人（占 47%）、國民中學師資核定培育 2,674 人（占 58%）、特殊教育師資

核定培育 345 人（占 41%），總數核定培育數量 4,727 人（占 54%），已超過半數；師

範體系 8 校，幼稚園師資核定培育 317 人（占 34%）、國民小學師資核定培育 1,243
人（占 53%）、國民中學師資核定培育 1,910 人（占 42%）、特殊教育師資核定培育

504 人（占 59%），總數核定培育數量 3,971 人（占 46%），仍占相當比率（詳表 4）

（教育部，2012）。 

 
 

表 3 
師資培育之大學數量一覽表"

 合計 師範體系 師資培育學系 師資培育中心 
1994 年以前 13 12 1 0 

2004 年 75 9 9 57 
2011 年 55 8 10 37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2）。師資培育統計年報¤¤4233 年（頁 335~347）。臺北市：

作者。 
 

2. 管道多元 

我國師資培育於 1994 年以前由師範教育體系以學系培育，學生於學校教育的唯

一目標即為擔任教師；然 1994 年修訂《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管道亦有多元性，包

括以師資培育學系（大學入學就讀四年）、教育學程（招收大學二年級以上至其少修

讀二年）、學士後學分班（招收大學畢業生修業至少一年）等三種管道。又修法初期

師資培育仍以學系培育為主（占 63.6%），教育學程（占 22.5%）及學士後學分班（占

13.9%）為輔。但觀察我國於 2004 年受少子化衝擊後，政府運用各項策略減少師資培

育數量，至 2011 年師資培育減量相較 2004 年，師資培育學系管道減少 59.8%，而教

育學程減少 34.9%，學士後學分班依《師資培育法》係屬「得視實際需要」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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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Å322學年度各類科師資培育核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生名額與比率"

  總計 幼稚園 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特殊教育 

年 
師範體系 一般大學 師範體系 一般大學 師範體系 一般大學 師範體系 一般大學 師範體系 一般大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3 10,502 48 11,303 52 903 29 2,195 71 4,982 61 3,177 39 4,033 42 5,473 58 584 56 458 44

94 7,528 45 9,130 55 562 24 1,829 76 2,867 56 2,258 44 3,596 44 4,559 56 503 51 484 49

95 6,495 45 7,847 55 536 26 1,490 74 2,094 50 2,087 50 3,329 47 3,791 53 536 53 479 47

96 4,384 41 6,231 59 401 26 1,136 74 1,569 53 1,367 47 1,880 36 3,414 64 534 63 314 37

97 4,184 43 5,573 57 349 32 738 68 1,349 49 1,419 51 1,966 39 3,061 61 520 59 355 41

98 4,059 44 5,064 56 322 32 676 68 1,299 52 1,220 48 1,914 40 2,819 60 524 60 349 40

99 3,991 45 4,834 55 317 33 636 67 1,256 53 1,105 47 1,914 41 2,748 59 504 59 345 41

100 3,971 46 4,727 54 317 34 607 66 1,243 53 1,101 47 1,910 42 2,674 58 501 59 345 41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2）。師資培育統計年報¤¤4233 年（頁 363~366）。臺北市：

作者。 
 
 

 
 
 
 
 
 
 
 
 

 
 
 
 
育管道（師資培育法，2005），雖因少子化而暫停培育，惟法源依據仍在，仍為管道

之一；各管道減少趨勢詳如圖 1。至 2011 年師資培育管道以教育學程培育占 54.4%
為主，以學系培育占 45.6%為輔（詳表 5）。 

圖 3  84~100 學年度各師資培育管道核定招生名額 

9,719 

13,852 
15,302 

20,139 20,211 21,805 

16,658 

14,342 

10,615 8,698 

6,179 
7,544 8,352 

8,669 
8,416 

9,859 

6,912 

4,169 3,968 
2,190 

3,135 
4,440 

6,630 
7,270 

5,608 4,730 

1,350 
3,173 2,510 

4,840 4,715 1,456 
540 180 - - -

-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人

學年度

總計

師資培育學系

教育學程

學士後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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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師資培育類別核定招生名額與比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2）。師資培育統計年報¤¤4233 年（頁 367）。臺北市：作者。 
 
 
我國師資培育機構與管道之變革，從培育機構、培育管道觀察，我國多元師資培

育制度已然確立，既符合民主社會價值與教育潮流，亦為不可逆之制度；然而，多元

培育不是唯一目標，多元優質特色培育才是制度規劃之價值。觀察我國師資多元培育

之發展有二項值得我們深思之處：（1）師資培育機構之消長：從表 3 看出近年因少子

女化趨勢，師資培育機構有退場跡象，這應驗了趙金祁次長（立法院，1993）所言，

師資培育數量受社會環境變遷仍須有穩定力量的來源；（2）培育管道的變遷：觀察我

國師資培育制度發展，改變了過去以師資培育學系為主，而今已然以教育學程培育為

主軸，但教育學程的設立並未規範應有設立教育相關系所，未符《大學法施行細則》

（2006）第八條規定：「大學設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應有相關系、所、院為基礎」，

且相較各國都以加強教師職業專業化為趨勢，而我國師資培育之專業學術要求居然弱

於其他高等教育人才培育，這十足讓人匪夷所思，且與各種專門職業人才培育之專業

養成理解有甚大落差。 

三、培育制度規準之變革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規準，係指師資培育於法規所訂的準則，可從 1932 年《師範

學校法》、1979 年《師範教育法》、1994 年及 2003 年《師資培育法》等分析理解；因

此，經探究謹述其變革重點如下： 

（一）培育教師的圖像：越趨明確而完整 

教師圖像係指「教師」工作應有的專業特性。我國師資培育法制擬培育師資的圖

像，包括，《師範教育法》（1979）規定師資培育之宗旨，強調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158
條之規定，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

年度 
小計 師資培育學系 教育學程 學士後學分班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995 9,719 100% 6,179 63.6% 2,190 22.5% 1,350 13.9% 
2004 21,805 100% 9,859 45.2% 7,270 33.3% 4,676 21.4% 
2011 8,698 100% 3,968 45.6% 4,730 54.4% － － 

2004~2011 -13,107 -60.1% -5,891 -59.8% -2,540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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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以培養健全師資，又《師資培育法》（1994、2003）宗旨，師資培育應著重教

學知能及專業精神之培養，並加強民主、法治之涵泳與生活、品德之陶冶；師資培

育宗旨從沿革雖有文字不同，但綜整意涵均為：１. 以培養健全師資：加強培養民

主、法治之涵泳與生活、品德之陶冶（人師）；２. 增進其專業知能：著重教學知能

及專業精神（經師）；３. 教師在職進修：教師應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專

業化）。準此，我國師資培育制度均以培養兼具「人師」與「經師」的「良師典範」，

期教師能以「傳道授業解惑」為終身志業，並持續專業發展，以便「傳承與創新」教

育使命（詳參：《師範教育法》（1979）第 1、13、19 條；《師資培育法》（1994）第

1、3、10、16 條；《師資培育法》（2003）第 1、2、19 條）。 

（二）培育的教師專業標準：圖像與標準缺乏實踐策進作為 

師資培育各法制均提及培育所應具之教師圖像、教師專業之特性，並依其理

念、價值擬定培育規準、專業標準，以引導教師從事教育工作應有的專業知識、技

能與態度；爰教育部於 2006 年委託研究完成：１. 建立各師資類科教師共同專業標

準；２. 建立各師資類科教師個別專業標準 （吳清基等人，2007），惟目前尚未見

其策進效益（詳參：《師範教育法》（1979）第 13 條；《師資培育法》（1994）第 4、

10 條；《師資培育法》（2003）第 6、7 條）。 

（三）師資培育的對象：從宏觀到窄化 

依《師範教育法》及 1994 年《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對象有三：（1）培育師

資：包括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各類科師資；（2）其

他教育專業人員：指從事教育行政、學校行政、心理輔導及社會教育等工作人員；

（3）在職教師：應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觀察該項法制思維有三：（1）視

教育為專業學學門，從業人員都需專業培育；（2）以服務對象「學生」為本位，學

生在學校受教品質乃校園所有師長共同營造教學活動、環境教育、師表模範等結

果，是以，中小學學校教職人員均應有教育行政專業培育；（3）視教師為專門職業，

教師應持續成長進修，提升專業知能以增進學生學習效能更為必要；此項思維符應

了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所定義教師的專業特性：從業人員對於學生的教育及福

祉產生一種團體及個人的責任感（吳清山、林天祐，2004）。但是，這種以中小學學

生為本位、師資培育包括教師職前培育與在職進修及其他教育人員的專業培育制

度，於 2003 年修正《師資培育法》而瓦解，該法第七條刪除培育其他教育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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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職進修，修正成為「師資培育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師資培育

制度僅做教師職前培育工作，教育行政人員、教師專業發展均排除，似乎窄化了、

缺乏積極的理想性（詳參：《師範教育法》（1979）第 1、2、6 條；《師資培育法》

（1994）第 1、2、3 條；《師資培育法》（2003）第 1、7 條）。 

（四）師資培育的機構：一元走向多元 

我國師資培育機構，由師範教育體系之一元培育制度，至 2004 年修改《師資培

育法》，培育機構包括師範校院，及各大學核定設有師資培育系、師資培育中心，最

高計有 75 校（詳表 3），顯見，我國多元師資培育制度已然確立；然是否為多元優

質特色培育有待商榷。相關培育規準並未規範大學設置教育學程培育師資，應設有教

育相關系所，這與《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大學設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應有相關系、所、院為基礎」，且與各種專門職業人才培育之專業養成理解有甚大落

差（詳參：《師範教育法》（1979）第 2 條、《師資培育法》（1994）第 4 條、《師資

培育法》（2003）第 3 條）。 

（五）培育機構的法定任務：由完整退為部分 

依《師範教育法》及 1994 年《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制賦予培育機構任務

包括：１. 培育師資：含師資職前培育、教育專業人員、教師在職進修；２. 強化教

學實踐能力的教育實習；３. 研究教育學術、地方教育輔導；其中，教育專業人

員、教師進修之培育工作及研究教育學術等任務於 2003 年修法刪除。回顧 1994 年修

法，趙金祁次長於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教育學術研究與發展的重要性，他認為師資培

育制度裡，包括師資的特性、性向、興趣、培育、課程、教學、實習，及擔任教師

等過程，每一個因素都必須做很縝密地研究發展，如果這項教育的研究發展有所偏

廢，將來師資培育勢必無法推行（立法院，1992）。因此，師資培育機構於專業師資

培育法定任務已由完整退為部分，倘任由各大學自主發展，是否能兼顧整全而專業

的師資培育制度，恐無法確保。 

（六）師資培育的課程：從規範到自主又到審定 

師資培育課程是教師圖像、教師專業與特性的養成教育，是以，師資培育法制

均規範師資培育課程；於《師範教育法》時期，教育部訂頒「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本

科系相關科系及專門科目學分照表施行要點」為教師登記任教科目之依據，為標準規

範課程；至 1997 年，由於立法委員認為大學有辦學自主及負責態度，爰修正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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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科目，由師資培育機構自行認定之」，屬下放大學自主課程（立法院，1996）；其

後，師資培育之專業規劃由各校自主認定，續因擔任國民中小學課綱教學效能之師

資素質深受社會質疑，復於 2002 年修法（2003 年實施）時，立法院審查會為確保師

資職前教育之素質，決議修正將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並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後實施（立法院，2002）。由此觀之，師資培育大學辦理師資

培育係為培育中小學以下師資，就培育課程而言，最基礎的是必須足以實踐國民中小

學課綱教學效能之「目的性」的教育，它不同於當前高等教育市場化、完全自由競爭

之概念。 

（七）教育實習：從一年到半年、從有實習津貼到繳交學分費 

教學工作是一種將知識、情意轉換為技能，對學生高度專業的服務型態，其實

踐涉及教師的人格特質及意志；因此，教育實習工作除了學習理論轉換實務之實踐

能力，尚應有協助學生探究未來任教之意向。因此，師資培育向來重視教育實習工

作，長期均規定教育實習應全程實習一年，並享有實習津貼；然而至 2002 年適逢經

濟不景氣，爰修正教育實習為職前教育課程之一，改由學生負擔 4 學分費，政府免

支出教育實習津貼以節省財源。 

（八）取得教師證書之過程：從書面審查之初檢、複檢到教師檢定考試 

《師範教育法》及 1994 年《師資培育法》所訂定取得教師證書之過程，除了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外，其取得教師證書制度應依序通過教師檢定初檢、複檢。初

檢重視理論學習，修習課程科目，通過發給實習教師證書；經過一年教育實習教

學、級務、行政、研習四種能力，以及理論轉換實務之實踐能力。複檢著重教學能

力及師表模範，通過發給教師證書。至 2003 年修正為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

明書及教師檢定考試。 

（九）師資培育數量評估：由師範校院規劃到無規劃的供需背離又到政策規範數

量減半 

有關師資培育數量評估，於《師範教育法》規定師範校、院，視師資之需要，作

有計畫之招生，因此，培育數量由師範校院依現場需求控制；但 2003 年修正《師資

培育法》，均未提及師資培育數量之評估，尤其多元儲備制後，培育數量以儲備制為

由，呈現微管控狀態。時至 2004 年培育大學有 75 校，最高可培育 2 萬多名師資生

（教育部，2005）；此際，逢少子女化趨勢衝擊，師資培育供需背離問題浮現，號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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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教師」上街抗議，教育部於 2004 年實施「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要求師

資培育三年減半政策。又依表 5 顯示，至 2011 年師資培育學系管道減少 59.8%，而

教育學程僅減少 34.9%未達減半。 

（十）建立師資培育儲備制法制化：從行政規則到法律，符合「涉及人民權利義

務以法律定之」之法制 

2003 年《師資培育法》第 14 條，乃首次於法明定：取得教師證書欲從事教職者，

應參加教師公開甄選。這是儲備制有別於過去以適用《教師法》規定、於檢定及教育

實習辦法定之的情形，這項規定可以減少儲備教師訴求分發教職之爭議。 

（十一）導向「培用合作」之師資培育：從師資培育機構責任增列地方政府、學

校責任，並應結合共同辦理 

2003 年修訂《師資培育法》，規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

結合各級主管機關、教師進修機構及學校或幼稚園共同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應配合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全時教育實習；主管機關應

督導辦理教育實習相關事宜，並給予必要之經費與協助。此為師資培育單位、人才

進用的單位應協助、共同辦理之「培用合作」，有助於理論與實務交互檢證之發展，

亦為我國師資培育進步之策略。 

 
綜上，我國師資培育制度規準的變革有愈趨進步與完善之處，包括：１. 培育

教師的專業圖像越趨明確而完整；２. 持續發展建置教師專業標準；３. 師資培育機

構走上多元培育，符合民主潮流；４. 師資培育的課程從標準規範到大學自主、到

審定機制，以聚焦於法制之專業目的，又有大學課程的彈性；５. 取得教師證書需

通過檢定考試，符合專門職業證照制度；６. 導向「培用合作」之師資培育，有助於

理論與實務交互檢證之發展。其次，我國師資培育制度規準變革，筆者認為部分是

未來可以再檢討之處，例如：１. 師資培育的對象：從宏觀到窄化，未來是否擴及

其他教育人員的培育，以利發展專業學校；２. 教育實習從一年縮短為半年，應衝

擊專業人員養成的臨床實習及師徒傳承；３. 師資培育過程的專業管理，如：培育

大學申請、培育數量、學生甄選培育、學生修習課程、教育實習、檢定考試、或教

師甄選……等，都應有合理而專業的規劃與檢核。 



 
106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第十三期 

參、我國師資培育制度實施的問題與因應 

制度是行政的依據與框架，許多教育改革所衍生的問題未必是制度設計錯誤，而

是執行過程產生了落差。觀察我國師資培育制度變革，從培育的法制、機構與管道及

規準變革至今，制度設計有其社會背景需求，亦有逐漸完善與進步之處，惟許多學者

認為制度變革執行後呈現諸多問題。筆者從師資培育歷程歸納之，包括：（一）進入

師資培育機構時的「選擇階段」：如師資培育機構審定寬鬆、培育數量供需過度失衡；

（二）在師資培育機構學習的「專業教育階段」：如培育課程過於理論化、職前培育

課程與學校實際需求出現落差與斷層；（三）介於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學校之間的「導

入階段」：如教育實習流於形式、先實習再檢定增加困擾、檢定科目缺乏專業檢證之

爭議性、教師甄選市場結構失衡、教師甄選市場資訊欠缺；（四）將來正式進入教職

後的「專業發展階段」，如教師進修誘因不夠、進修效益受質疑、偏遠地區教師進修

缺乏有力資源、教師職涯發展制度未臻健全、不適任教師未能有效處理等（方永泉，

2009；吳明清，2010；周祝瑛，2009；邱素青，2005；高強華，2004，2006；張茂源，

2009；陳益興等人，2009）。以上多諸多問題，已有許多文獻論述，本文不再重述。

惟觀察這些問題非全然是制度設計而使然，其中存在實施面設計的核心價值不彰，包

括：良師志業價值模糊、教師職業仍處半專業、多元未見核心穩力、師資培育於高等

教育中被邊緣化、尚無「質量供需評估機制」。是以，針對前揭核心價值的提振，僅

提出以下因應措施，以利振興師資培育制度。 

（一）良師志業價值模糊：應喚起志業良師，積極提振教師社會地位 

師資培育之名稱於 1993 年 10 月 27 日之立法院教育法制委員會正式將「師範教

育」名稱修定為「師資培育」（立法院，1993），自此「師表模範之教育」簡化為「師

資的培育」，從理想的專業教育轉化為工具性的培育，師資職前培育就在市場化、學

分化、理論化、速成化與邊緣化等「五化」現象下，「志業」與專業倫理精神淡然（陳

益興等人，2009）。然而教師是「教化人」的工作，要完成這份使命，教師的價值必

須是以學生最佳學習效益為思考（Vasumathi, 2010），並要有以教師為志業（vocation）

的理念（吳明清，2010）；因此，師資培育應培育兼具「經師」、「人師」的志業良師，

並能發揚師道、重建教師的專業地位與形象，這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二）教師職業仍處半專業：應以專業標準本位建置教師專業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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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於 1966 年「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案」（Recommen- 
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中所提：「教職必須被視為專業」，因為教

學是一種服務公眾的型態，需要專門知識和能力，且需要長期努力和研究；此外，

教學也須從業人員對於學生的教育及福祉產生一種團體及個人的責任感（UNESCO, 
1966）。其次，1983 年代美國卓越教育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NCEE〕）出版「危機中的國家」（A Nation at Risk）報告，追求卓越成為

國家教育目標，要讓教育邁向卓越，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必須培育更具專業的教師

（吳清山、林天祐，2004；NCEE, 1983; Townsend, 2011）。準此，在「應然」上，

教師被期待是專業，惟時至今日，在「實然」上，教師的地位仍被認為只是半專業（張

德銳，2001，頁 441；許籐繼等人，2010；Berry, 2008; Etzioni, 1989; Romano- ski, 
2011）。其次，在建立教師專業化制度時，應以教師標準本位為基準，因為，教師專

業標準是基於教師工作職責和要項而發展一套有系統的尺規，這套標準才能契合重

點地引領教師的專業發展方向，協助教師自我反省與惕勵，同步提升教師自我成長

意識，為教師素質把關（吳清山，2011）。 

（三）多元未見核心穩力：應建置師資培育的中堅穩力，加強多元整合與交流 

郭為藩認為教師這一個職業需要有穩定的來源，太多太少都不利該職業的專業品

質（立法院，1992）；又陳益興亦呼籲師資培育要有中堅穩力、典範傳承（教育部，

2006；陳益興，2005）；又優質師資的穩定來源的建構應包括培育機構、典範傳承、

師資提供、專業研究及專業成長等「質」與「量」的中堅穩力樞紐。這項穩力早期由

師範教育大學擔綱，惟因應民主社會發展多元開放儲備制度，然教師專業標準本位尚

未建立，師資培育多由大學自主，核心穩力已不復見。因此，為建置師資培育的中堅

穩力，教育部應整合各師資培育機構，就其個別的優良培育示例、教育研究等資源整

合，形成資源中心並擴散交流，以發揚典範傳承。 

（四）師資培育於高等教育中邊緣化：政府應積極扶植師資培育學門發展 

「教職必須被視為專業」在教育領域長期被討論而廣泛認同，惟何謂「專業」又

在大學自主中各自理解與作為。因此，師資培育之「教職任務之目的化」被解讀為符

應「自由競爭之市場化」，師資生要任教須依甄選競爭，師資培育大學辦學要看績效；

然適逢少子女化趨勢，師資培育大學發展受限，招生倍增辛苦，於是，部分師資培育

大學選擇退場；師範教育大學被要求與一般大學整併，或者僅存保留「師資培育中心」

辦理。長期如此，師資培育在高等教育中資源稀少，學術地位不足，明顯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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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品質將堪慮。觀此，教師如同是「國家的建設者」（teachers are known as “nation 
builders”）（Obama, 2011），政府應有積極的責任，提供資源，大力扶植師資培育學門

發展，讓師資培育大學有更多的能量培育優質師資。 

（五）尚無「質量供需評估機制」：應建立優質適量的評鑑與評估機制 

多元管道師資培育制度是國際潮流、時勢所趨而不可逆的制度；但是「多元化」

或是「鬆綁」的師資培育制度改革，都只是手段，其改革的目標仍是為建立高品質的

師資培育，從而建立高品質的教育。惟探究《師資培育法》修改 11 次，多次是在大

學自主、教師自主的理由下修法鬆綁。Hutchins 認為，大學如果失去其自主、自治權，

實無異喪失了大學最可貴、最精華的特質（黃炳煌，1997），前揭自主與自治是並存

的。又依據黃炳煌（1997）所提「大學自主」並不意味「大學的完全獨立自主」，而

其「學術自由應有其限制」，大學的自主應限於學術事務而不是全部校務事務，大學

的自主與學術的自由必須建立在學術事務之自治、自律、自省、自我批判、自我成長、

自我超越的基礎上。是以，師資培育制度不能簡約以「大學自主」，而忽略師資培育

為中小學學生受教權益的教育目的。準此，多元培育制度以來，近年教育界對師資培

育素質質疑，1998 年出現師資培育數量與出生人口數完全背離（儲備過剩），教育部

才陸續提出相關的專業規準與評估方案，實施諸多措施至今，教師素質提升尚無獲得

社會認同。因此，師資培育對於品質、數量都應有完整、專業的評鑑與評估機制，以

利永續發展培育優質適量的師資。 

肆、我國師資培育制度的展望與建議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走過百年歷史，雖經過多次變革，惟歷次改革的目的與重點，

都是為了改善制度不周之處，或因應社會期待、教育思潮等而調整，據以期待培育更

合格、更好的教師。觀察我國師資培育制度變革的重要特色有：一，我國師資培育制

度脫離殖民、政治色彩，建立了本土特色、專業自主的師資培育制度；二，漸進提高

師資學歷，以提升師資水準，奠基國民教育成功，成為「良師興國」實證；三，為順

應教育思潮及充裕師資來源，由一元計畫制改為多元儲備制，打造民主多元開放的師

資培育制度；四，制度規準設計融合師徒傳授、能力本位、專業證照的多元培育制度，

以培訓更合格、更有學識、品德素養的「好」老師。足顯，我國師資培育是不斷改善

與精進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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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我國師資培育已然為多元儲備制，立基於過去師範教育的悠久歷史、優良

傳承，並展現多元參與、市場競爭的活力與創新；惟制度在變革轉換過程難免會有過

渡期的失衡；因此，我國師資培育制度倘能在固有基礎上，並就制度實施的問題能以

優質精進、典範傳承、導正缺失、符應時宜，相信我國師資培育將能建構一個優質、

專業而永續的師資培育制度，準此，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有以下展望： 

（一）形成兼具多元優質與穩定力量的師資培育機構合作聯盟 

我國師資培育制度已然有多元師資培育大學、多元的培育管道，且近年因少子

化、師資需求大幅減少，因而師資培育機構有退場現象，留存具有競爭力與教育熱忱

的師資培育機構；其次，過去師範體系的師資培育仍占有相當高的比率，倘能有師範

體系與一般師資培育之大學形成機構結盟、合作培育、互補專業，相信所培育的師資

生既能精進專門學科知識，亦能深化教育專業知能，進而厚植師資培育的專業力，實

質形成多元優質的師資培育制度。 

（二）整全專業而永續的師資培育制度，實踐有效能的師資培育 

探究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法制規準變革，雖有良師志業價值模糊、弱化教育實習、

師資培育於高等教育被邊緣化等典範流失，但也有培育師資圖像越趨明確與完整、形

成「培用合作」導向、多元培育與活力創新的展現等優點；其次，我國自師範教育以

來有長遠厚實的專業奠基。因此，我國師資培育倘能融合新舊制度，取其優補其弱，

整全合宜的改革，關照職前培育、教師證照、教師甄選、老師教學、教師效能及教師

留任等有整全的規劃（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 2010），相信我國師資培育

制度將能再蛻變與發展，形成專業而有效能的師資培育制度。 
近期教育部組織改造，設置師資培育專責司（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簡稱師資

司），將於 2012 年 1 月 1 日正式運作，又教育部匯聚諸多學術與實務的專家，刻正研

擬師資培育白皮書、研擬修正《教師法》、《師資培育法》中，可看出國人對師資培育

制度的關心。又回顧制度的歷史沿革，都是不斷精進與改善；因此，期盼未來的師資

司能體現師資培育之於教育的重要功能與任務。爰謹就本文所研究，深感我國師資培

育制度改革之重要關鍵，提出以下建議： 

（一）重新就師範教育大學之於師資培育的定位 

多元師資培育制度形成以來，就職前師資培育數量而言，師範教育大學不再擁有

絕對優勢，師資培育之教育研究、地方教育輔導、教師進修等都還甚為倚重；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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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師範教育大學逐漸傾向一般大學發展，師資培育專業流失中，而一般大學師資

培中心也有退場現象；屆時，師資培育將更為式微。是以，師範教育大學的定位、其

與一般大學的聯盟合作關係，應可討論定位。 

（二）重新就多元師資培育管道之角色功能定位 

師資培育各管道於制度上應各有其培育的特質，師資培育學系重視深度與廣度培

育；教育學程重視專門學科知能；學士後學分班偏向短期快速培育。因此，當前必須

具備包班教學知能養成者，如國小、幼兒園、特教班，須要有廣度與深度的教學專門

與專業知能，建議能多以學系、四年養成培育之；至於，中等學校或可以教育學程培

育之。其次，對於新興議題的高職教育或有師資不足類科應有學士後學分班儘速補充

之。謹此各管道發揮其特色功能，並據以充裕教師來源。 

（三）喚回尊師重道、振興師道典範，體現專業而永續的師資培育制度 

國家行政制度規準是一種具文，唯有專業的實踐者，才能通貫這些具文的理念、

理想，並將其貫徹與實踐。然而近年尊師式微、教師社會地位下滑，教師士氣須要提

振；因此，建議未來師資司就「喚回尊師重道、振興師道典範」能有積極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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